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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证券期货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严格执行反洗钱

规定防范洗钱风险的通知 

 

银发[2007]27号 

各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保险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2007年 1月 1 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以下简称《反洗钱法》）、

《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等反洗钱

法律和规章陆续实施。为做好证券期货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促进合规

经营，规避洗钱风险，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反洗钱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加强领导，增强工作主动性 

证券期货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是洗钱活动及其相关犯罪的重要渠道之一，也是国

际反洗钱的重要领域。近几年来，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不断加强，而证券

期货业、保险业反洗钱工作相对滞后，该领域洗钱案件和风险日益增加，受到全社会

的普遍关注。这就要求证券期货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从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

度，从维护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和经济金融安全的大局以及保障自身机构信誉、稳健

经营、规避风险的角度出发，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增强紧迫感

和主动性，尽快依法开展反洗钱工作。 

二、认真履行反洗钱法律义务，严格执行反洗钱规定 

证券期货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要切实按照《反洗钱法》及配套规章的要求，积极

履行法定义务，尽快建立起机制健全、制度完善、措施有力、控制有效的反洗钱工作

体系，保障反洗钱工作的有效开展。证券期货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应依法履行的反洗

钱义务主要包括： 

（一）建立健全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证券期货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建

立健全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设立反洗钱专门机构或者指定内设机构负责反洗钱工

作。证券期货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应当对反洗钱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实施负

责。 

（二）客户身份识别。证券期货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应按规定建立客户身份识别

制度，在与客户建立业务关系时，应当要求客户出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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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证明文件，并进行核对登记，不得为身份不明的客户提供服务或者与其进行交易，

不得为客户开立匿名账户或者假名账户。 

（三）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证券期货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建

立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记录保存制度。在业务关系存续期间，客户身份资料发生变更

的，应当及时更新客户身份资料。客户身份资料在业务关系结束后、客户交易信息在

交易结束后，应当至少保存 5年。 

（四）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证券期货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应严格按照《金融机

构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规定的报告标准、报告程序和报告时限向中国反洗

钱监测分析中心报告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 

（五）证券期货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应当履行的其他反洗钱义务包括：按照反洗

钱预防、监控制度的要求，开展对本机构反洗钱工作人员反洗钱培训和对客户的反洗

钱宣传工作；对依法履行反洗钱义务获得的客户身份资料和交易信息，应当予以保

密；依法配合人民银行进行反洗钱调查等。 

三、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工作，自觉接受反洗钱监督管理 

证券期货业和保险业金融机构要在认真学习、领会相关法律规章的基础上，及早

对本机构反洗钱工作做出安排，包括对相关人员培训，设立或指定专门机构负责反洗

钱工作，建立内控制度，开发、设计网络软件报送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建立或完善

客户识别制度等。对执行《反洗钱法》和相关规章遇到的困难、问题，应及时与人民

银行或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进行沟通。根据《反洗钱法》及相关规章和反洗钱工作

部际联席会议要求，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将于今年依法开展证券

期货业和保险业反洗钱监督检查工作。 

对不遵守反洗钱法律规章，未能履行反洗钱法律义务，甚至出现违规经营或发生

洗钱案件的机构及其相关管理和责任人员，人民银行将依法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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